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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5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市政大樓 2樓北區 N206審議室 

主席：彭兼主任委員振聲                  彙整：黃書宣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案件一覽表： 

審議事項 

一、 擬定臺北市文山區頭廷段四小段 256 地號服務中心用

地細部計畫案 

二、 修訂臺北市松山區西松段三小段 156 地號第三種商業

區（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 

壹、審議事項 

審議事項一 

案名：擬定臺北市文山區頭廷段四小段 256地號服務中心用

地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臺北市立動物園）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24 條 

三、 計畫緣起 

本服務中心現況係作為臺北市立動物園保育公園使用，

且後續將為捷運環狀線及文湖線交會站，於市府刻正推動之

三貓地區計畫（貓空、貓纜、貓熊），規劃本計畫區為三貓計

畫之門戶，未來除將建構動物園生態主題園區，擴展旅客服

務功能範疇外，另與捷運車站共構，串聯動物園、捷運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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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文湖線及貓纜等公共設施，型塑三貓地區門戶意象並帶

動周邊地區發展，故市府承主要計畫發展定位，並配合未來

發展需要，依都市計畫法擬定細部計畫。 

四、 計畫範圍、面積及權屬 

（一） 本計畫區位於捷運文湖線動物園站與貓空纜車動物

園站之間，臨新光路二段。 

（二） 計畫面積約 11,810 平方公尺。 

（三） 土地權屬皆為市有土地。 

五、 計畫內容：詳計畫書、圖。 

六、 公開展覽 

(一) 本案自 109 年 11 月 6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5 日公開展

覽 30天，並以 109年 11月 5日府都規字第 10930964964

號函送到會。 

(二) 市府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展說明會。 

七、 公民或團體意見：無。 

決議：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

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審議事項二 

案名：修訂臺北市松山區西松段三小段 156地號第三種商業

區（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申請人：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三、 計畫緣起 

本案爭議多年之容積率認定疑義，市府前依照監察院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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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審核意見及內政部函文意旨，以 107 年 1 月 18 日府

都規字第 10602424800 號公告實施都市計畫案，明確載記本

案容積率為 560%。 

本案申請人前與市府研商，本計畫區重建希望透過公益

性、公共性之規劃設計，並配合韌性城市發展理念，以創造

臺北市新地標，帶動松山區的開發建設，故擬申請容積獎勵，

經市府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7 月 30 日第 768 次

會議研議，研議意見（略以）：陳情單位與市府本次所提方案，

本會予以尊重，惟後續相關容積獎勵項目都應符合公益性與

對價性等通案原則，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及程序辦理。

申請人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提出本次修訂細部計畫，增

列容積獎勵項目並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規定。 

四、 計畫範圍、面積及權屬 

（一） 計畫範圍位於八德路四段、東寧路、市民大道五段及

八德路四段 106 巷所圍街廓內。 

（二） 計畫面積約 16,485 平方公尺。 

（三） 土地權屬全為私有土地（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信託登

記予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五、 修訂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六、 公開展覽 

(一) 本案自 109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16 日公開

展覽 30 天，並以 109 年 11 月 16 日府都規字第

10931021584 號函送到會。 

(二) 市府於 109 年 11 月 27 日召開公展說明會。 

七、 公民或團體意見：3 件。 

八、 本案研議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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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市府前因應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針對本計畫區

107 年 1 月 18 日公告之都市計畫內容，以及原 80 年 2

月 13 日公告計畫案內有關「允建樓地板面積得不低於

原已申請執照之樓地板面積(120,284.39 平方公尺)」之

適用資格疑義提案研議，經提 109 年 5 月 21 日臺北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5 次會議研議意見：本案歷經監

察院糾正、103 年解除整體開發及 107 年都市計畫變

更，具一定複雜性，請白仁德委員擔任召集人組成專案

小組，並請陳情單位、市府都市發展局補充相關資料後，

提專案小組詳細討論後再提會研議，其餘專案小組成

員請召集人指定。【會後經召集人徵詢委員意願後請劉

玉山委員、曾光宗委員、潘一如委員、徐國城委員擔任

專案小組委員】 

(二) 專案小組業於 109 年 6 月 20 日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

議研議建議意見：本案專案小組經過充分討論，對於本

基地都市計畫法定容積率 560%之規定無異議，建議申

請單位依照本次會議委員所提意見再與市府都發局研

擬依法可行的適當補救方案後，逕提大會研議。 

(三) 全案復經市府與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研商提出新增容

積獎勵構想，經提 109 年 7 月 30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768 次會議研議意見： 

1. 本會對於107年1月18日公告京華城之容積率560%

無異議，至於陳情單位與市府本次所提方案四，本會

予以尊重，惟後續相關容積獎勵項目都應符合公益

性與對價性等通案原則，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

及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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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案小組會議建議陳情單位與市府研擬依法可行的

適當補救方案，係基於當時行政訴訟程序尚在進行

中，現本案既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駁回原告之訴，市

府應無須予以補救。 

決議：本案組成專案小組，就容積獎勵項目之公益性、對價

性、適法性等議題詳細討論後再提會審議。請徐國城

委員擔任召集人，其餘小組成員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所提建議請申請單位及市府納入檢討修正。 

委員發言摘要 

曾光宗委員 

1. 本案來來往往已花很長時間，個人認為申請單位沒有正

本清源好好提出規劃構想，卻一直希望市府開一張無限

期的空白支票，讓申請單位想要多少樓地板面積自己填，

這個心態很不對，因此個人堅決反對申請人所提出來的

方案。剛剛申請單位說明不適用臺北市現有獎勵規定的

理由，都是從私人的角度出發，只因為申請單位做不到，

所以就要市府給予容積獎勵，這個邏輯應該先對臺北市

民解釋，為何申請單位做不到的事情，市府就要給容積獎

勵？舉例而言，申請單位設計的地下室開挖率 81.05%，

達不到臺北市土地使用管制自治條例綜合設計放寬之開

挖率 70%標準，所以要適用別的法令，讓市府給你們容積

獎勵，但這是申請單位的問題、不是臺北市的問題、也不

是臺北市民的問題，而申請單位要的容積是臺北市民的

容積，申請單位做不到的事情，卻要求給予容積，這邏輯

申請單位必須先解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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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提到民航法，民航法的位階很高，申請單位卻因受限而

另外要容積。再者，本案提到有關建築設計、韌性城市的

想法，是城市建築設計的基本要求，申請單位卻將基本的

設計拿來要求全臺北市民給容積獎勵，請問怎麼說得過

去？申請單位已經提案這麼多次，上次會議我就已經有

提醒，不要拿每次會議的結論來作為下一次會議的理由，

請先把這件事情釐清楚後再討論，臺北市政府、都委會都

不該是開支票的單位，先把申請的邏輯講清楚才是重點。 

白仁德委員 

1. 上次擔任研議案專案小組召集人，當時會議的兩個結論，

第一個是有關都市計畫的確定，包括最早 80年到最近的

都市計畫商三特，都市計畫有其一致性、恆定性，所以對

於都市計畫的部分是確定的。 

2. 在之前研議案的專案小組會議乃至於到後來的專家學者

諮詢會議，有討論到因為京華城原來是一個城市的節點，

對於帶動都市繁榮是有幫助的，今天看到幾個陳情意見，

也提到希望它還是有開發的動能，把城市點亮起來。所以，

上次幾位委員大概也有個共識，希望它能夠有比較好的

發展方式，把這個城市給帶亮起來。所以才會請申請單位

提出細部計畫修訂，看能不能達到原來的容積水準。希望

申請單位能夠在創造對周邊環境有正向、友善的幫助下，

也能有比較適當的開發水準去作後續的發展。 

3. 申請單位提出細部計畫修訂，主要是基於城市發展，今天

申請單位有說明對於土管中各項相關的容積獎勵項目、

條件，可能無法在基地裡面完成，所以經過上次專家學者

諮詢小組會議討論，申請單位希望能夠創造一些剛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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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公益性、對價性的發展，讓都委會來審議他們所提的

細部計畫是否適當，這部分主要是基於讓其在城市未來

發展上，能有再一次的機會。 

徐國城委員 

申請單位這次希望透過容積獎勵的方式來增加容積，相

對於之前的訴求是比較合理一點。至於申請單位現在提出的

這些容積獎勵項目，它的合理性、公益性、必要性、對價性，

這部分或許還需要更細緻的討論。所以我贊成剛才主席所提

建議，組專案小組來作更細緻的討論與釐清。 

宋鎮邁委員 

1. 支持白仁德委員所提，這個案子若能往前推動，市府及都

委會都樂見其成，但我也同意曾光宗委員提醒的，針對本

案不能適用本市土管條例、都更條例、危老條例而另要放

寬容積獎勵項目之理由，申請單位應提出更充分的說明，

從今日的簡報無法理解本案不適用的原因，亦無法在本

次會議短時間內釐清，個人贊成主席所提建議，本案需要

就容積獎勵項目的合理性、公益性及對價性的部分作更

細緻的討論。 

2. 本案臨市民大道對側還有文化資產，應該要有更多詳細

的套疊圖說或相關資料的蒐集彙整，確實說明現有容積

獎勵規定沒有辦法適用。而且市民大道側還有高架橋引

道，會有斷面、淨高等問題，可以請建築師協助申請單位

提出相關圖資，才能在專案小組中有更細緻的討論，再提

送大會審議，因此個人贊成主席組成專案小組之提議。 

郭中端委員 

1. 本案基地隔市民大道對面是國家鐵道博物館，是一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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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間，建物較低矮，最高的行政大樓才 2層樓，本案未

來開發與該基地之關係是如何規劃設計的?是否有剖面

圖或模型可以補充說明。 

2. 本案基地對面是松菸文創園區及大巨蛋，離基地非常近，

之前為了大巨蛋跟高鐵地下軌道的問題曾經吵了好幾年，

申請單位應該要有前車之鑑。對於本案地下開挖面積的

比率，為什麼是 81.05%我不理解，然後對面又是文化資

產，臺北機廠底下還有支援高鐵或台鐵的維修通路等，所

以本案與周遭文化資產、文化創意產業的關係應該要說

明清楚，而不是只有討論商業空間，加上後疫情時代到來，

許多傳統的商業空間已不合適，建議考量未來性。 

3. 本案只是一味地爭取容積，可能對於整體環境不是很好，

建議申請單位再跟建築師重新討論，本案鄰近臺北最後

一塊廣大的文資、文化、文創區域，應該朝結合文創或文

資的方向去考量，更積極思考如何與區域共榮，而不是開

發後把文創、文資的空間壓迫掉。特別是地下層的部分要

特別注意，我記得臺北機廠底下有火車的維修通道，本案

基地地下為何要開挖這麼大，應從長計議，並小心地看待。 

何芳子委員 

個人贊成在具合理性、公益性、對價性之前提下給予容

積增額，但我覺得今天的提案，缺少獲得容積獎勵開發後對

於周邊環境的協調、融合、共存的論述，所以沒辦法讓委員

會覺得這是一個適合通過的計畫。 

彭振聲兼主任委員 

1. 基地原建築物地下層開挖面積占基地面積比率 81.05%，

現在如果改為 70%，等於要重新開挖一次，所以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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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原則上支持對土地擾動比較小的方向。至於剛剛曾

光宗委員提到京華城每次提出來的方案都有很多變動，

又都市計畫的修訂要有一致性，今天對於公益性、對價性、

適法性沒有辦法充分討論，所以建議組成專案小組詳細

討論後，再提委員會審議。 

2. 今天很多委員都有提到，申請單位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提出這樣的容積獎勵要求，依法就算可行，為何委員會就

要給予?申請單位的提案應該要有對價性並說明跟周邊

環境的關係，有沒有什麼公益性?是否會改善周邊的環境

品質?申請單位應該要加強這些部分的論述，都委會才有

辦法去作細部討論。今天委員提出很多原則性的指導意

見，請申請單位把這些意見內化後納入後續規劃，提專案

小組討論後，再提大會審議。 

貳、散會(下午 1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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